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9月20日，青岛市委
宣传部会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典型案例。

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空间乱象治理，妇女、儿童等特
殊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方面，弘扬了“文明”“和谐”“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等核心价
值理念。

1.非物质文化遗产“兔儿爷”
艺术形象被侵权案

【基本案情】

美术作品“如意兔插画·蓝 ”“如意兔·蓝 ”是我
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兔儿爷”的文创艺术形象，北京某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著作权人，也是“兔儿爷”的传承人。该
公司曾与某工艺品有限公司签订制作合同、委托加工合同，
委托其加工生产如意兔系列玩偶，并约定著作权为北京某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2023 年，该公司在网络上发现大量
极为相似的如意兔系列玩偶热销，但并非其授权制造，认为
侵犯其著作权，遂将生产商某工艺品有限公司、玩偶注册商
标专用权人和产品版权授权人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网购平
台商家某贸易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
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北京某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的美术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某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虽然将被诉侵权产品形象在版权局作了登记，但其著
作权登记时间在后并且登记之前曾接触过北京某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的涉案作品，不得侵犯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
法在先权利。最终，适用“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认定被
诉某工艺品有限公司和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侵犯了北
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发行权、复制权，某贸易有限公司
侵犯了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发行权。据此，判决三公
司停止侵权，某工艺品有限公司、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20万元，酌情确定某贸易有限公
司赔偿合理开支2000元。

【典型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

富。本案是一起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兔儿爷”艺术
形象的典型案件。通过本案的判决，不仅明确了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再创作的著作权归属，更确立了以“接触+实质
性相似”判定侵权与否的裁判规则，有效遏制了对我国传统
文化创新形象的侵权行为，引导社会公众注重保护传统文化
中艺术形象的再创作成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中华文
明绵延发展的生动见证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2.薛某某网络直播侮辱他人
获罪案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至10月，薛某某在某直播平台带货期间，为

博取关注和流量，先后数十次公开散布贾某某与前夫的家事
纠纷，发布贾某某照片，并使用贬损人格的侮辱性词语形容
贾某某，部分直播场次的观看人数过千，引发网友跟风辱骂，
造成贾某某创伤后应激障碍、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碍，并于
2023年 10月留下遗书割腕自杀，因及时送医救治未危及生
命。此外，薛某某还在该平台公布贾某某女儿就读学校，导
致贾某某女儿不堪同学议论产生厌世情绪，后被诊断为重度
焦虑、重度抑郁，有中度自杀风险。即墨区人民检察院以侮
辱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即墨区人民法院认为，薛某某在信息网络平台公然侮

辱他人，贬损他人人格，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其行为构成侮
辱罪，应予惩处。考虑到薛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
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遂以侮辱罪
判处薛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
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与网络直播有关的经营
活动。

【典型意义】
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

园，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忽视的思想阵
地。近年来，网络短视频平台迅速发展，但“开麦喷人”“按键
伤人”等网络暴力行为也频频发生。此类行为不仅影响了网
络空间秩序，而且严重伤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特别是人格
权。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行为，让网暴
者付出应有代价，以刑事司法手段净化网络空间，提升人民
群众在网络上的安全感，同时也引导广大网民文明上网、依
法用网，自觉维护安全清朗网络空间。

3. 遛狗不牵绳致人损害
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23 年 2 月 6 日，王某在其居住的小区广场锻炼身体

时，被孙某所豢养的一只未系牵引绳的大型犬扑倒，王某
腰臀部跌伤，站立困难。事发后，孙某找借口离开。王某
报警后，孙某仍避而不见、不配合调查处理，王某不得已
自行就医检查。其后王某将孙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
项损失。

【裁判结果】
即墨区人民法院认为，孙某在公共场所未有效管理、约

束犬只，导致犬只扑倒王某致其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孙某作为犬只的饲

养人和管理人，在外出遛狗的过程中未对犬只采取安全措
施，怠于履行依法应尽的管理义务，造成原告王某的损伤，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孙某当
场赔偿王某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200元。

【典型意义】
尊重和遵守社会公德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在要求。饲养犬只等宠物不仅是个人喜好，而且事关社会秩
序，应当恪守法律规定，遵守社会公德。相关法律明确规定，
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
施；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近年来，恶犬伤人事件频频发生，原因多
是由于养犬人缺乏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违反管理规定，在
公共场所不采取安全措施、不尽看管义务，以至于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有的甚至受到刑事追责。本案是以司法方式治理
养犬乱象的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要依法规范养犬，避免
给他人造成损害或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共同营造文明养犬的
良好社会氛围。

4.零对价转让施工资质及
股权逃避债务案

【基本案情】
某工程公司经多份生效判决确认，对外负有1亿余元债

务应予偿还。在该背景下，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间重组、
分立，将自身享有的六项施工资质转由其全资子公司某交通
工程公司承继。后某工程公司于同一日将持有的某交通工
程公司的51%股权以零元转让给其控股公司A公司、49%的
股权以零元转让给其控股公司B公司，并于同一日将持有的
A 公司 51%的股权以零元转让给王某某，将持有的 B 公司
51%的股权以零元转让给夏某某。该行为被债权人某资产
公司认为严重损害了其债权，遂对某工程公司及关联公司提
起了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诉讼、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诉讼、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等系列诉讼。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某工程公司在零元转让股权

时，某交通工程公司、A 公司、B 公司股权均处于正常价值，
故这一行为明显减弱了公司对外清偿的能力。公司施工资
质作为一种从业资质，其本身虽然不直接体现财产价值，但
可以对公司经营、股权价值以及股东利益产生实质影响，某
工程公司零对价转让同样影响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某工
程公司在明知自身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形下，以零对价向子公
司转让施工资质、向其控股公司转让股权，存在逃避债务的
主观恶意，并且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害。遂在该系列案件中，
判令某工程公司的相关关联公司对相应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典型意义】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法的基

本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诚实守信、恪守承诺，
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商事实践中，经营主体在负有债
务的情况下，通过股权转让、注销公司、不合理低价转让公司
财产以及制造巨额债务等形式进行逃废债，严重违反诚信原
则。本系列案件中，法院对此类行为明确给予否定性评价，
为债权人实现债权、获得清偿创造了条件，对于营造诚信经
营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5. 确诊恶性肿瘤后申请
重疾险赔付被拒案

【基本案情】
王某某作为投保人自 2019年 7月至 2021年 7月期间连

续三年在某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微医保·重疾险”，保险金
额为重大疾病保险金50万元，轻症疾病保险金10万元，保险
条款《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载明了包括恶性肿瘤等重
大疾病范围。2022年2月16日，王某某到某医院就诊，被诊
断为神经内分泌肿瘤。次日，王某某向某保险公司提出理赔
申请，该保险公司认为 2021年《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
对不属于重大疾病保障范围的恶性肿瘤增加了“神经内分泌
肿瘤”约定，故王某某所患疾病不属于应纳入重大疾病理赔
范围的恶性肿瘤，仅赔付了轻症保险金 10万元。王某某遂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保险公司向其支付剩余保险金 40
万元。

【裁判结果】
崂山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某最初投保时重大疾病包括

恶性肿瘤且不分轻重度，其在2021年续保时，保险公司将一
些恶性肿瘤较为轻度的疾病排除在重大疾病之外，该变更实
则为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发生了变更，保险人应当履
行提示说明义务，因其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故变更后的新
免责条款对王某某不发生法律效力，遂判令某保险公司支付
王某某剩余重大疾病保险金40万元。

【典型意义】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活动所应遵循的一项最重要的基

本原则。根据该原则，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
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本
案中，法院将针对保险范围作出的限缩性变更条款认定
为免责条款，适用最大诚信原则，赋予保险人明确提示说
明义务，有效维护了投保人合法权益，提示保险公司“诚
信是原则，告知是义务”，以司法裁判倡树诚信的保险经
营环境。

6.邻里矛盾造成小伤自行
住院治疗案

【基本案情】
管某某与生某某系同村地邻。2023年3月6日上午，生

某某开车压到了管某某种在地边机耕道上的麦苗。当天下
午管某某发现后，到生某某地里拔其刚栽种的白菜苗泄愤，
二人为此发生争执，管某某在争执中受伤，但生某某否认殴
打管某某。管某某受伤后到医院就诊，诊断为多发软组织损
伤，自行要求住院，共住院治疗12天。经平度市公安局法医
检验，管某某因损伤程度极小而不构成轻微伤。管某某向法
院诉请判令生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等各项损失3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平度市人民法院认为，生某某因琐事与管某某发生争

执，致管某某受伤，生某某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但管某某对纠纷的发生、矛盾激化也存在一定过错，可以适
当减轻生某某责任，故以赔偿损失的60%为宜。管某某受伤
后予以治疗属于必要，但其在伤势轻微的情况下自行要求住
院治疗，且仅实际住院 2天，存在挂床住院情况，属“小伤大
治”行为，有违诚信原则，故因私自挂床住院扩大医疗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的部分，不属于侵权
责任人赔偿范围。遂判决生某某在其责任范围赔偿管某某
合理损失5537.01元的60%，即3322.21元。

【典型意义】
诚信、友善是公民应当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这一

准则要求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本案纠纷双方系同村地邻，本应互相尊重、和睦友
好，但管某某在伤势轻微的情况下私自挂床住院，导致增
加不必要的费用、扩大不必要的损失，其要求生某某赔偿
损失扩大的部分系滥用民事权利，既不诚信又显失公平，
法律不应予以保护。本案判决旗帜鲜明地表明，法律对
于“小伤大治”行为不予鼓励、不予支持，并引导邻里之间
和睦相处、友善共处。

7.被相亲对象纠缠申请签发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基本案情】
2023年 10月，王某（女）和李某（男）经人介绍相识。经

短暂相处后，王某认为其与李某性格不合，遂明确拒绝了李
某与之交往的请求，二人并未正式确立恋爱关系。遭拒后，
李某仍多次向王某发信息纠缠，并上门骚扰，打扰王某的正
常生活。王某不堪其扰，遂报警，但李某仍拒不改正。为保
障自身的人身安全及正常工作生活，王某向法院申请签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黄岛区人民法院认为，结合双方陈述及提交的报警记

录、微信聊天记录、视频光盘等证据，王某面临遭受李某纠
缠、骚扰侵害的现实危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第二十九条，其符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
遂当庭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民事裁定书，裁定禁止李某骚
扰、辱骂、跟踪、恐吓、威胁王某；禁止李某进入王某的住所及
工作单位。同时，法院还向李某释明违反禁令将承担的法律
责任。随后，法院依法将该裁定书送达当地公安派出所、居
委会等各相关部门。

【典型意义】
恋爱和婚姻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健康的婚恋

观不仅关系个人幸福，也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在一方明
确拒绝交往后仍纠缠、骚扰对方，且报警后仍不收敛，不
但侵害恋爱自由，也对一方的工作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造
成了威胁，破坏了和谐的社会关系。本案中，法院查明女
性面临纠缠、骚扰侵害的现实危险后，当庭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既保护了女性的人身安全和正常工作生活，也向
整个社会传达了恋爱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理念，助力塑
造健康、平等的婚恋观。

8.离异父母再婚另育后变更
子女抚养关系案

【基本案情】
孙某（男）和王某（女）于 2012年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

约定婚生女孙小某（2010 年生）随孙某生活，抚养费由孙某
自理。离婚后，王某再婚再育居住于外省，孙某未履行抚养
义务也不支付抚养费，孙小某实际上长期跟随外祖母共同生
活。孙某因再婚另育有子女，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孙小某
的抚养关系为王某直接抚养。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了解到，王某愿意抚养孙

小某，但对孙某多年不管孩子亦不支付抚养费心存不满，孙
某则希望法院从中协调变更抚养关系，并解决抚养费和探望
事宜。法院认为，此案看似一起简单的变更抚养关系案件，
但实际上当事人之间存在十余年的抚养费追索、变更后的抚
养费支付及探视权行使等诸多纠纷，抚养关系不能“一变了
之”，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孙小某的合法权益。后在

法院多轮调解下，双方就变更抚养关系、探望权行使和抚养
费支付一并达成调解协议。结案后，针对双方再婚另育后对
孙小某疏于关心照顾的情况，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向二人
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教育二人密切关注孙小某的身心健康
和情感需求，正确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典型意义】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爱幼护幼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是少年审判工作始终坚持的
原则。本案中，法院一方面以柔性司法方式“一揽子”化
解离异父母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责令离异父母认识到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课
堂”，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
课”是其应尽的义务。生而不养，法不能容。人民法院以
司法强制力促使父母的教育与责任不再缺位，全力守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因性骚扰女同事被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案

【基本案情】
潘某某在某医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工作期间对多名

女护士有过言语骚扰的行为。2022年9月某日午休时间，潘
某某在艾灸室向女护士询问个人隐私问题并意图搂抱，双方产
生肢体接触，女护士受惊吓跑开并向护士长汇报。医院经查实
后与潘某某解除劳动合同，潘某某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劳动仲
裁院支持了潘某某的请求。医院对此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
确认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赔偿金合法。

【裁判结果】
市北区人民法院认为，实施性骚扰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企业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调查处理性骚扰等规定，
都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某医院依据民法典
的规定制定了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潘某某对此是明知
的，但其在午休期间对女同事作出了不当行为，对此应依法
从严处理。据此，认定医院对潘某某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
通知》符合单位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并非违法解除合同，
无需支付潘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宣判后，双
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职场性骚扰严重侵犯他人人格尊严，影响职场关系，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行为。通过本案
判决，法院不仅从法律规定、劳动规章制度、公序良俗等多维
度，诠释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用
人单位治理性骚扰行为“撑腰”，体现了对性骚扰行为“零容
忍”的态度，而且弘扬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用人单位合理构建性骚扰防范处置机制。

10. 饮酒后坠亡家属向宴席
组织者和同席共饮者索赔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2月，刘某参加朋友闫某夫妻的婚宴，与宋某等

人同席进餐并饮酒，席间无劝酒行为。宴席结束后，宋某打
车与刘某同乘回家，途中先至宋某住处，宋某下车离开，且因
到家后拨打刘某电话未接通，便告知刘某的好友魏某，希望
确认刘某的情况。魏某拨通刘某电话后与其通话半小时，刘
某表示要上楼睡觉，挂断电话。后民警在刘某租住房屋的单
元楼北侧平台处，发现了已无生命体征的刘某。公安机关认
定其死亡原因为意外坠楼，排除他杀可能性。刘某的父母遂
将婚宴组织者闫某夫妻和部分同席进餐人员共 8人告上法
庭，要求8人对刘某的身故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
人生活费等各类费用共计20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胶州市人民法院认为，闫某夫妻作为婚宴组织者，应对

其组织的宴席活动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安
全保障义务，但该项义务的设置应当合理适度。此次宴席活
动覆盖的时间过程、空间范围内并未发生可预见的危险，因
此闫某夫妻作为宴席组织者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
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宋某于宴席结束后主动打车与刘某
同乘回家，下车后及时将刘某的情况告知魏某，请求魏某确
认其安全，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
于和刘某同席进餐的其他被告，因刘某父母未举证证明他们
存在过错行为，亦未举证证明刘某的死亡结果与各被告的过
错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
本案各被告均表示愿意基于情谊进行一定补偿。故判决8名
被告无需担责，可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款，其中闫某夫妻作为
婚宴组织者支付2万元，宋某支付6000元，其余被告各支付
1000元，驳回原告刘某父母的诉讼请求，各方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参加宴席、共饮美酒是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也是增

进感情、增强交流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因过量饮酒而
导致悲剧的各类事件频发，引发了对责任承担问题的广泛
讨论。本案中，法院经过细致查证事实，查明了各方履行义
务的程度，并根据合理适度的原则，确认已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的组织者和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的同饮者无需承担赔偿责
任，是一种“不和稀泥”的做法，打破了“有损必有赔”的思维
定式，让组织聚会者、参加者都明确了行为边界。同时，对于
组织者和同饮者基于情谊给予一定补偿的做法给予认可，体
现了司法的温度，有利于倡导公正、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杨琪琪 整理）

青岛发布20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典型案例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个典型案例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空间乱象治理，妇女、儿童等

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保障，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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